
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会员积分管理办法 

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鼓励会员单位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，

优化会员管理方式，增强协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，推动我省

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协会《章程》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根据本办法设定的条件及

相应分值每年度对会员单位进行统计、核实、排序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所有会员单

位。 

 

第二章  分值设定 

第四条 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会员积分以公历 12月 1日

起至次年 11 月 30 日止作为会员的积分年度。 

第五条 河南省物协会员积分实行标准分、奖励分和扣

除分相结合的方式。奖励分：对年度内给予协会一定资、赞

助的会员单位、安排专人协助协会工作等设定奖励分。扣除

分：对年度内在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协会受理的有效投

诉，经查实会员单位有一定的责任的，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

会长办公会、专业委员会等协会组织的会议请假或未出席等

情况，设定扣除分。 



第六条  标准分分值设置如下： 

（一）模范遵守协会章程，认真履行会员义务，按期缴

纳会费计 20 分（6 月 30 日前），延期缴纳的计 10 分（7 月 1

日-12 月 30 日），下半年度入会的企业除外；会员提前缴纳

下一年度或提前多年度会费的，每提前一年的加 5 分，两年

的加 10 分，由此类推； 

（二）参加协会大型专题活动，如会员大会、理事会、

常务理事会、专题论坛、专题讲座等相关活动，拟任人参加

计 5 分，派员参加计 3 分； 

（三）参加协会小型专题活动，如协会组织的座谈会、

研讨会、征询意见反馈、调查调研等活动，每次计 2 分； 

 （四）配合协助组织培训活动，提供场地、人员或者其

他赞助支持之一的，每项每次计 2 分； 

（五）踊跃为协会网站、微信公众号报送稿件，并成功

采用的，按稿件类型为报送单位计分，其中，新闻资讯类稿

件一篇计 1 分，上限 10 分；原创分析类一篇计 2 分，不设上

限。 

（六）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集中招采活动的，每次记 1

分；达成采购协议的每次记 2 分； 

（七）物业管理实现信息化，并已推行智慧物业、智慧

社区工作，计 5 分。 

第七条 奖励分分值设置标准如下： 



（一）设立党支部，并已正常开展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

方针政策工作的，计 10 分；积极响应并参与协会组织的党建

活动的，每次计 5 分； 

（二）以党建引领赋能物业管理，创新党建模式，积极

开展“红色物业”建设，设立党员突击队的或其他党员队伍

的计 5 分；积极组织党员队伍开展红色活动的每次计 2 分，

每个企业不超过 10 分； 

（三）热心慈善事业，响应协会号召捐款捐物支援灾区、

贫困地区的，等值换算每 10000 元计 10 分，此项分值不设

上限；  

（四）出资资助协会重大活动，借调人员、提供会议场

地等资、赞助形式支持协会工作的，等值换算每 10000 元计

10 分； 

（五）安排专人（专车）协助协会完成阶段性专项任务

的，每次计 1-5 分； 

（六）积极宣传，推动协会会员队伍壮大的，每介绍一

个单位计 5 分； 

（七）参加协会组织的境内考察交流的，每人每次计 2

分；境外交流的每人每次计 5 分；免费配合协会进行考察交

流接待的每次每项目计 5 分； 

（八）参加协会组织的培训活动：公益性培训活动的每

次计 2 分，非公益性培训活动的每人每次计 3 分，其他培训



活动的（如学历提升等）每人每次计 3 分； 

（九）专业委员会召开论坛、举办讲座等专项活动，负

责具体事务的专业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单位加 3 分，参与委

员单位加 2 分，承担专业委员会主要工作的会员单位及协办

单位可由专业委员会主任根据承担工作情况提议记分，最高

不超过 5 分；参加专业委员会研讨活动的会员单位每次计 1

分。 

第八条 扣除分分值设置标准如下: 

（一）年度内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会长办公会及各专

业委员会会议请假或缺席的，每次扣 2 分； 

（二）未积极配合协会宣传、联络、协调、推广等工

作的，每次扣 2 分； 

（三）破坏行业自律，发生行业违规行为并经查实

的，每次扣 5 分； 

（四）年度内存在物业管理项目（含外地所管项目）交

接过程中，形成对峙引发行政干预的，每件扣 10 分，同一案

件在省、市（县）、协会同时参与受理的，按一件扣分。 

第九条 对涉及下列条款的会员单位，取消标准分。 

（一）有违反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

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，经查实并受到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监督

检查通报的； 

（二）有行业协会通报批评、警告、约谈等不良记录行



为的； 

（三）有严重损害业主权益的投诉案件或发生重大责任

事故的； 

（四）年度内未缴纳和拖欠会员会费的； 

（五）有其他违反行业自律和诚信的记录。 

 

第三章  积分管理 

第十条 以上第六条标准分、第七条奖励分加总得分减

去第八条扣除分累计得分，为最终综合得分。 

第十一条 协会秘书处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依据会员单

位积分进行综合排名，按照协会年度得分排名及相关情况，

评选出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优秀会员单位，并通过协会网站

和微信公众平台公布。对于上榜会员单位，协会将给予如下

奖励： 

（一）协会为每家上榜会员单位颁发荣誉证书，发表彰

通报； 

（二）每家上榜会员单位，在省物协网站“会员风采”

栏目集中展示； 

（三）届期内至少一次以上被评选为优秀会员单位才有

申请常务理事及以上单位的资格。 

第十二条 连续三次不参加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，在会

员内部进行通报。 



第十三条  会员单位认为在本办法条件以外做出了能够

充分体现为行业、为社会具有重大或突出优秀事迹，起到良

好社会影响的，企业可自行申报做特别说明。经协会会长办

公会讨论决定后，授予协会年度“突出贡献”优秀会员称号。 

第十四条  会员积分用于行业其他类评价时，将结合相

关规定选取一定取值比例。 

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8月 1 日河南省物业管理协

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，开始施行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属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。 

 
 


